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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并收购克拉玛依沃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本次增资及收购事项已经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增资及收购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317.4万元增资并收购克拉玛依沃森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克拉玛依沃森”或“目标公司”）82.82%的股权，其中公司将以人民币1,200

万元向克拉玛依沃森增资，增资完成后持有其24%的股权；其后，公司再向克拉玛依沃森

以人民币4,117.4万收购其58.82%的股权。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持

有克拉玛依沃森82.82%股权，克拉玛依沃森将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4年8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并收购克拉玛

依沃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日，公司与克拉玛依沃森相关股东签订了《关

于克拉玛依沃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增资及收

购克拉玛依沃森事项在本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及收购的交易金额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增资及收购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本次增资及收购的交易对手方为克拉玛依沃森3名股东，分别为：新疆沃森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沃森”）、孟学、蔡珠华，以上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如

下： 

1、新疆沃森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学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55号火炬大厦604室 

经营范围：新疆工业固废特别是工业危废的安全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领域的项目投资

和技术咨询服务。 

新疆沃森持有目标公司21%股权。 

2、孟学，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32401********5011，持有目标公司39.5%股权； 

3、蔡珠华，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105********451X，持有目标公司34%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克拉玛依沃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 

成立时间：2012年 12月 

注册资本：3,800万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新疆沃森 798 21.00% 

2 孟学 1,501 39.50% 

3 蔡珠华 1,292 34.00% 

4 高春发 209 5.50% 

合计 3,800 100.00% 

主营业务：环保工程，技术推广服务，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销售，投资

与资产管理。 

克拉玛依沃森拥有克拉玛依危险废物综合处置示范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克拉玛依危

废示范中心项目”）特许经营权，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特许经营期限自试运

行起 30 年。 

克拉玛依危废示范中心项目位于克拉玛依市石化工业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21.7 万

平米，服务范围近期为克拉玛依市区（除独山子区），远期为克拉玛依市及周边地区。根

据克拉玛依危废示范中心项目的环评批复，该项目总体危险废物处置规模为 49,900 吨/

年，其中：焚烧处置 9900 吨/年，物化处理 8000 吨/年，回收利用废矿物油 10000 吨/年，



安全填埋(含稳固化)22000 吨/年。 

克拉玛依危废示范中心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立项，2013 年取得环评批复，目前处于

建设阶段，预计 2015 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克拉玛依沃森2013年度及截至2014年6月30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8,863,573.08 37,364,244.98 

负债总额 177,911.07 97,690.90 

所有者权益 38,685,662.01 37,266,554.08 

四、交易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新疆沃森、孟学、蔡珠华 

2、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结果，确定通过增资及受让克拉玛依沃森股权的方式

合计取得克拉玛依沃森82.82%的股权；具体方案如下： 

1) 本公司向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1,20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克拉玛依沃森注

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获取克拉玛依沃森24%股权； 

2)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再以人民币4,117.4万元受让目标公司原股东58.82%股权。

具体方案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增资前 

增资额 
增资后 

股转价格 
股转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本公司 -- -- 1,200 1,200 24% -4,117.4  4,141 82.82% 

新疆沃森 798 21.00%   798 15.96%  907.20 150 3.00% 

孟学 1,501 39.50%  1,501 30.02% 2,101.40 - - 

蔡珠华 1,292 34.00%  1,292 25.84% 1,108.80 500 10.00% 

高春发 209 5.50%  209 4.18% - 209 4.18% 

合计 3,800 100%   5,000 100%   5,000 100%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总体安排 

交易双方： 



股权受让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股权转让方：新疆沃森、孟学、蔡珠华（合称“乙方”）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签订并履行本协议之目的系使得甲方通过受让目标公司

股权和向目标公司增资的形式取得目标公司82.82%的股权，从而获得目标公司的实际控

制权，进而与乙方共同经营目标公司并分享目标公司的经营收益。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按本协议约定条件以现金形式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款共

计人民币1,200万元，全部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000万元，其中甲方持有目标公司24%的股权。 

增资完成后，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受让新疆沃森持有的目标公司12.96%的股

权、孟学持有的目标公司30.02%的股权、蔡珠华持有的目标15.84%的股权；上述股权转

让完成后，甲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82.82%的股权。 

乙方确保并取得目标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甲方增资并放弃优先认缴权的书面股

东会决议。 

2、目标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管理安排 

目标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提名2名，乙方提名1名。董事长由本公

司提名的董事并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1名监事，由乙方提名。 

目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1-2名，财务负责人1名，均由董事会

任命；其中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由本公司提名，乙方可以提名1名副总经理。 

六、 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克拉玛依是国家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同时也是新疆重点建设的新型工业化城市，

拥有众多国有大型石化企业及其他周边配套企业，有大量的工业危险废弃物需要处置。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力度日益增加，新疆地区的工业危废处理业务将不断规范并

逐渐向快速健康方向发展，市场前景广阔。 

此次以较为合理代价取得位于新疆的区域性危废综合处置中心项目，使得公司在深

耕珠三角地区、重点拓展长三角地区的拓展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西北地区，对于

完善公司产业及区域布局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该项目具有 30 年特许经营权，作为该市唯

一一座集焚烧、填埋及物化为一体的综合危废处置中心，具有独占优势。随着该项目的

建成并顺利实施，结合公司在工业危废处理业务的技术研发、生产管理、产业链整合等

方面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优势协同发展，可扩大公司在新疆区域的业务拓展机会，提升

品牌影响力，抢占市场先机，同时，进一步扩大公司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规模，为公司



提升综合竞争力及业绩拉动带来积极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及收购事项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1、项目经营风险 

由于未来市场、行业政策以及行业投资经营环境可能存在的变动，可能会存在克拉

玛依沃森未来经营状况出现达不到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对此公司将集合企业行业经验、

技术、资金等各方面优势，力争项目顺利实施。 

2、项目管理风险 

增资及收购完成后因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差异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管理

风险。对此公司将建立新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安排，同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

强内部控制，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整改。 

八、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月 12日 




